
股票代码：600362           股票简称：江西铜业              编号：2016-013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江

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各项条件。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

用有利于公司稳步扩大矿山产能规模，提高原料自给率，提

高生产运营效率，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同

时，公司将获得一定的外部资金用于支持日常生产经营及后

续发展，较大程度地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有利于降低经营风

险，提升抗风险能力。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降

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资本结构，优化财务状况，进一步

提升经营业绩。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4、公司本次非公开股票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

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股票的

发行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6、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体现了控股股东对

公司的支持和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8、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江西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和中国证监会等其他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涂书田、邱冠周、邓辉、章卫东 

2016 年 2 月 25 日 



 

 

（此页无正文，仅为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 

 

涂书田__________________ 

 

邱冠周__________________ 

 

邓  辉__________________ 

 

章卫东__________________ 


